2021年度市直单位业务目标
单位名称：市教育局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：刘鹏照         联系人：吴帆    联系电话：85912945
	类别
	序号
	目标名称
	目标内容

	重点目标
	1
	拓宽人才培养路径
	积极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县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。落实《青岛市推进“强基计划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做好特殊禀赋学生选拔培养工作。深化科技教育“双百”行动，推进中小学创新实验室建设。创建高水平海洋教育特色校，组建青岛市海洋教育集团。研究制订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工作的意见，打造宪法教育和法治体验特色活动。继续做好“3+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”“三二连读”人才培养，适当调整专业点、增加招生计划，进一步完善具有青岛特色的现代职教体系。研究制订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，创建山东省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示范区3个、示范校21所。

	
	2
	坚持立德树人，培养时代新人
	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，成立“青岛市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联盟”，推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。研究制订新时代学校思政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，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体系。遴选推广优秀德育校本课程。落实《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》，评选50个优秀德育案例。落实“四史”教育要求，开展“学党史、知党情、跟党走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。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示范学校、阳光校园等创建工作。开展优秀大学生评选。

	
	3
	完善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
	建立健全“节、赛、会、展、演”机制，精进实施《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“十个一”项目行动计划》。研究制订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。持续推进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建设，健全体教融合发展的校园足球等后备人才培养体系。研究制订新时代中小学美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，构建艺术学科课堂教学、社团活动和社会艺术实践“三位一体”的育人机制。推广应用《劳动教育（实验）》教材，促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实施。加强中小学创新创业教育。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，开展“心理专家进校园活动”，组织专家讲座300场，心理督导10场，校园门诊20场。

	
	4
	全面加强新时代干部教师队伍建设
	创新师德考核评价机制，做好“最美教师”“教书育人楷模”评选表彰工作，加大师德失范问题查处力度。完善教师专业发展平台，加强“三名工程”人才考核管理。深入推进“三定一聘”管理改革，深化教师职称评审改革。开展教师减负、工作活力激发和优待政策研究制订工作。加强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，巩固并扩大民办学历教育学校教师养老保险试点。建立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库，开展年轻干部体悟实训。加强人才培养，负责的省级以上重点人才工程人选入选数量保持全省领先，协调做好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服务工作。

	
	5
	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
	建立家庭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志愿者团队，启动青岛市首批家庭教育名师和家校协同名校长工作室建设。常态化开展家长、校长、局长见面活动和“优秀家长进课堂”活动，完善“青岛家校合作网”，推进网上家长学校建设，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，打造“家长大课堂”“家校面对面”“教子有方访谈节目”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品牌。继续评选家庭教育示范校（园）和社区优秀家庭教育服务站。开展《小学生“三点半”实践教育丛书》推广试点，优化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。深入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和“倾听民意·回应关切·办好教育”主题活动，顶格协调、推进群众诉求办理，提升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。省民生工作群众满意度义务教育领域我市得分超过全省平均分。

	
	6
	提升教育数字化水平
	[bookmark: _GoBack]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攻坚行动，推进人工智能课程普及、实验室建设和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测评工作，组织人工智能竞赛，深化人工智能教育联盟工作。建设“全市一个教育平台——青岛教育e平台”，推动青岛教育e平台在市、区（市）、校的系统融合和用户应用，支持平度、莱西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。完善智慧学习环境建设，提升师生信息素养。推进“互联网+继续教育”，扩增“青岛全民学习网”课程资源供给。

	
	7
	提升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治理水平
	抓好《青岛市学校安全管理办法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。深化学生安全教育，拓展中小学生应急安全体验活动，不断提高师生避险逃生能力。抓好安全工作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，实现中小学校幼儿园“三支队伍”规范建设全覆盖。抓好经常化校园安全自查和随机式校园安全督导检查，确保安全隐患及时“清零”。抓好预防学生溺水联合监管，形成积极预防、依法管理、各负其责的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良好局面。开发校园“青岛一码通”，推进校园外来人员出入的数字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管理，提高校园安全预测预防预警能力。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治理，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便利和安全。

	创优目标
	1
	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、优质、适合的选择
	研究制订中小学特色办学、精致管理、品质立校的实施意见。研究制订新时代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，建立区市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和中小学高质量发展评价机制。研究制定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，深入推进学前教育联盟办园改革，大力创建优质园，全市优质园比例达到50%以上。进一步优化高中学校自主招生，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实现“一网通办”。制订“强镇筑基”行动实施方案，争取5个省级试点项目落地。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，发挥首批34所市级实验学校辐射带动作用。推进分层、分类、分流改革，深入实施“强基计划”，提升教育教学整体质量。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行动，推动民办教育智能管理服务系统广泛运用，推动50%以上的培训机构纳入平台管理。研究制订美育、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等意见，办好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，深入推进国家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，创新未成年学生学校保护机制，全面提升育人质量。开工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50所，对全市212所农村小规模中小学校食堂实施运行补助。
标杆城市：上海市、成都市、杭州市    标杆值：对标学习上海、成都、杭州等先进城市，创新推进学前教育联盟办园、中小学特色办学、集团化办学等办学改革，加强推动青岛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，打造创新卓越的国内基础教育发展新高地。

	
	2
	实施校地融合攻坚，提升教育服务能力
	落实“项目落地年”行动任务，研究制订促进高等教育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，组建在青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发展联盟，加快推动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、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创新发展基地等高校项目建成并启动招生。支持高校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，新审批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（机构）。优化机制，以在青高校服务我市产业发展重点学科建设促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，继续推动相关高校创建重点学科产学研合作联盟，联盟总数达到10个，促进驻青高校更好发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。办好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。落实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工作任务，打造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示范区，推动青岛市现代职教园建设。推进高中阶段联合育人，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建设，成立ＲＣＥＰ产教协同联盟、青岛艺术教育集团、胶东半岛中职烹饪教育协同发展联盟，争取２个职教集团入选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。推进中德职教合作，争取山东省与德国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研究中心落户我市。积极争创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。
标杆城市：深圳市、上海市    标杆值：对标学习深圳等先进城市，牢固树立平台思维和生态思维，积极搭建各类合作交流平台，激发在青高校及高等教育机构活力，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。学习深圳、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经验，通过产教融合、产城融合、校企合作模式，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创新链有机衔接，打造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的职业教育聚集区、职业技能人才贯通培养示范区、产教融合先行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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